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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以理書 1:1~21(二)被擄到異邦 

但以理書的主題和末世審判有關，本書的起頭描述以色列被擄到巴比倫的光景，

神對祂的子民施行審判。但神的子民在被擄之地，卻蒙神的保守，生命被煉淨，

勝過一切，像是一筐好的無花果，必要領他們歸回。神也藉著但以理和他的三個

朋友顯明神在他們生命中全然掌權，神掌管一切，國度、權柄、榮耀都是祂的，

祂要給誰就給誰，也藉著但以理把末世和關乎彌賽亞國度的奧秘顯明出來。 

 

一. 被擄的日子〔但以理書 1:1-2〕 

神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的日子始於約雅敬年間，尼布甲尼撒時代。神應許被擄的

日子以 70年為期，當巴比倫滅亡，在波斯古列王時代，神就帶領他們歸回。 

1. 約雅敬年間：猶大王約雅敬在位共 11年，這期間，巴比倫崛起，與埃及爭霸，

猶大夾在其間，時而依附巴比倫，時而依附埃及，終因背叛巴比倫而亡國。 

a. 約雅敬：約西亞的次子(代上 3:15)，被埃及扶植作王(王下 23:34)，後來

巴比倫打敗埃及(耶 46:2)，猶大被迫向巴比倫輸誠，成為巴比倫的附庸。

宗室貴冑作人質，聖殿器皿被帶到巴比倫的神廟，稱之「第一次被擄」。 

b. 在位第三年，巴比倫曆計算方式，作王的第一年稱為「登基年」，不同於

猶太曆的年代計算，故耶利米書記載那年為約雅敬在位第四年(耶 25:1)。 

c. 約雅敬服事巴比倫王 3年後投向埃及，引發巴比倫攻擊猶大(王下 24:1)。

圍城幾年後約雅敬死了(耶 22:18-19)，約雅斤接續他作王，便出城投降。

巴比倫王把大批的人口、財物擄去(王下 24:8-16)，稱之「第二次被擄」。 

2. 尼布甲尼撒：是巴比倫開國第二任君王，是精明的軍事家、政治家，和公共

工程建設者。他建立了龐大的巴比倫帝國，在世界歷史中是有名的君王。 

a. 他多次與埃及爭戰，猶大夾在其間，時而依附埃及，時而依附巴比倫，

以色列歷史上的「三次被擄到巴比倫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。 

b. 他雖擄掠神的子民，拆毀神的聖殿，但這都是神所命定的，尼布甲尼撒

只不過是神的僕人，神藉著他懲治神的百姓(耶 25:9; 27:6; 43:10)，就如

神膏波斯的古列王，作祂的牧人，成就神所喜悅的事(賽 44:26-45:1)。 

3. 聖殿的器皿：照當時考古文獻顯示，一個民族被征服，他們所崇拜神的聖物

都會被擄為質，顯示征服者的神比被征服民族的神優勝。如非利士人將約櫃

置於大袞廟(撒上 5:2)。這事是神所允許的，是神興起巴比倫審判以色列。 

4. 外邦的神廟：巴比倫是偶像崇拜之地，膜拜諸多的神，也有各種的神廟。 

a. 示拿：巴比倫的古稱，這城從古時就與神為敵(創 10:10; 11:2)，撒迦利亞

曾描繪天使把罪惡和刑罰從猶大國搬遷到「示拿(亞 5:11)」。這裡是偶像

崇拜之地，亞伯拉罕就是從這裡出來，過去也曾在此事奉別神(書 24:14)。 

b. 假神的廟：可能指巴比倫至高神「瑪度」，把神殿中的器皿當作戰利品放

入瑪度神廟，向瑪度表示感恩，幫助巴比倫軍所向無敵，每戰皆捷。 

c. 神的庫中：擄物太多，不能在神廟陳設，只好放在神廟的倉庫(王上 7:5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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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被選的族類〔但以理書 1:3-7〕 

第一批被擄的猶大百姓受到禮遇，巴比倫人從他們當中挑選菁英受訓，預備將來

在御前服事。他們將擔任朝臣，從事文士、哲士、外交官、省長，和王室成員的

隨從等職位。巴比倫人訓練外族任官，使他們的下一代精英被同化，認同巴比倫。 

1. 宗室和貴冑：巴比倫王看重猶大來的菁英，想要訓練、同化，並使用他們。 

a. 太監長：或譯作王的內臣(創 39:1)，是王的侍從官，負責王宮大小事務。 

b. 「宗室」原意是「王國的種子」，乃指皇室的後代，「貴冑」即是貴族，

猶大王室成員(代下 36:5-7)，以賽亞預言他們要被擄到巴比倫(賽 39:1-8)。 

2. 被選的條件：他們的外型要體面，且有智慧聰明，可塑性高，將來是要在朝

為官，必須認同巴比倫文化，最好是不要記念他們的民和他們的神。 

a. 年少的人：一般指 15歲左右。這個年紀的猶大青年已受過成年禮，成為

誡命之子 Bar Mitzvah，從此行事為人根據神的律法，一生被律法引導。 

b. 沒有殘疾：就如對祭司資格的條件，必須是身體沒有殘疾(利 21:18-19)。 

c. 相貌俊美：人看外貌，講求體面，但神看人內心。這四個少年內外皆美，

不僅外貌俊美，也有美好的靈性，顯示神和人都喜愛他們(路 2:52)。 

d. 智慧聰明：巴比倫帝國版圖廣大，需要更大更廣的智慧，各樣的知識、

學問來治理。到了末世，智慧人必發光，知識就必增長(但 12:3-4)。 

3. 巴比倫文化：使被擄的百姓被同化，忘記自己的身分，認同巴比倫的文化。 

a. 迦勒底文字：指古代的楔形文字、占星天文學，或容易拼寫的亞蘭文。

亞蘭文後來成為通行帝國的語言，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後，直到耶穌時代，

日常用語都是以亞蘭文為主，希伯來文只在猶太會堂中誦讀聖經時用。 

b. 王家的膳食：這些佳餚美味，可以滿足口腹之慾。飲食習慣能使人認同

當地文化，如以色列人懷念埃及食物(民 11:4-6)，以肚腹為念(腓 3:19)，

能獲王膳是一個特權。約雅斤王被擄多年後，得享王膳(王下 25:27-29)。 

c. 侍立在王前：在朝為官，與被擄的百姓分別。如摩西在埃及作法老女兒

之子，或像約瑟作埃及的宰相，忘記一切的困苦和他父的全家(創 41:51)。 

4. 外邦的名字：太監長給四個少年取了新的名字，代表他們人生歷程的改變，

這些新名與巴比倫的神有關，意謂要改變他們的信仰。他們可以完全歸化成

巴比倫人，享受榮華富貴，但他們持守在神裡面的信心，名字雖改，但裡面

敬畏真神的性情仍然不變。他們雖然在被擄之地生活，卻仍舊是屬神的子民。 

a. 但以理：意思是「神的審判」，或「神是我的審判主」；卻被改名為伯提

沙撒，意思是：「彼勒神所保護的」或「彼勒神所寵愛的」。 

b. 哈拿尼雅：意思是「耶和華的恩賜」，或「耶和華的恩惠」；卻被改名為

沙得拉，意思是：「屬王的」、「王的朋友」，或「太陽神所光照的」。 

c. 米沙利：米沙利的意思是「誰是神」、「神是無可比的」或「誰能向神」；

卻被改名為「米煞」，意思是「當拜煞神〔月神〕」或「誰能像月神」。 

d. 亞撒利亞：意思是「耶和華是我的幫助」；卻被改名為亞伯尼歌，意思是

「尼歌〔巴比倫神巴力之子〕的僕人」，或是「火神的僕人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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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十天的試驗〔但以理書 1:8-16〕 

他們雖在異邦為奴，卻立志分別為聖，他們雖在外邦人之地，卻仍屬神國的子民

(約 17:18-19)，不貪圖享受，勝過各樣試探。神賜他們夠用的恩典，讓他們能在

小的試煉中忠心到底，後來也在大的試煉中忠心到底(但 3:12; 6:10)，以致得勝。 

1. 不玷污自己：律法規定不可吃不潔之物(利 11章)，和祭偶像的食物(出 34:15)。

新約教會在吃祭偶像之物的事上，要受試驗(啟 2:14, 20)。 

a. 自己立志：「立志」的原文是「放在心上(賽 57:1, 11; 瑪 2:2)」，對於飲食

這類的小事非常介意，要遵行律法，不體貼肉體私慾，免得玷污自己。  

b. 向人表明：但以理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，他不避諱在人前表明他的

信仰。神的子民在人面前敬畏神，尊榮神，神也必尊榮他(路 12:8-9)。 

2. 在人前蒙恩：當四個少年敬畏神，神就讓他們在人的眼前蒙恩，使他們智慧

聰明勝過通國的哲士。但以理還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，顯示他是神的先知，

他的智慧聰明和屬靈恩賜都是從神而來(出 4:11; 林前 12:11; 但 2:30)。 

a. 被擄的身分：神的子民在被擄之地沒有地位，但神應許要使他們得好處

(耶 24:5)，就是在人面前蒙恩，如尼希米(尼 1:11; 2:5)、以斯帖(斯 2:17)。 

b. 「恩惠」與「憐憫」是神的屬性(出 34:6)，神藉著太監長向但以理施恩

憐憫，是因為但以理在被擄之地歸向神，神就使他們在擄他們的人面前

蒙憐恤(王上 8:50; 詩 106:46)。因他的動機純正，做合神心意的事。 

3. 素菜與白水：相對於以色列人在曠野想念埃及的食物，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卻

立志不以美味的王膳玷污自己。他們把神的律法放在心上，就不體貼肉體的

私慾，享受美酒佳餚。吃素菜，彼此相愛，強如吃肥牛，彼此相恨(箴 15:17)。 

a. 素菜：由種植而得的食物(賽 61:11)，按摩西律法，種植的子粒是聖潔的，

就算與已死的不潔淨物體接觸，仍是潔淨(利 11:37)。所以素菜象徵聖潔，

反映但以理決志在汙穢的環境中持守聖潔，在被擄之地仍然歸屬於主。 

b. 白水：律法不禁戒飲酒，但巴比倫的王酒卻是奠祭過偶像的。所以他們

寧可飲白水，也不飲王酒。神的子民要保持聖潔，才能與神相交；不能

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；不能喫主的筵席，又喫鬼的筵席(林前 10:20-21)。 

4. 俊美與肥胖：意思是身體健康，體格結實，從外型上看，勝過吃王膳的少年。 

a. 食物是神所賜的，神造人時，只給他們吃蔬菜水果(創 1:29; 詩 104:14)。

健康和體格也是神所賜的。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和法則，必蒙神賜福。 

b. 他們經過十天的試驗，證明敬畏神，新約的士每拿教會在面對試煉時，

雖受患難十日，但也必要得勝，得勝之後，必得生命的冠冕(啟 2:10)。  

 

四. 三年的栽培〔但以理書 1:17-21〕 

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在飲食的事上忠心，讓他們不因食物受玷污，神也保守他們在

心智學習的事上不受玷污。他們坦然接受巴比倫的教育和訓練，非但沒有被異族

同化，反而更顯出他們的智慧勝過迦勒底人。三年是受裝備的時期，就如基督的

門徒、保羅(加 1:18)，和以弗所教會的長老(徒 20:31)，裝備完了，就能擔當重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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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神賜智慧：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(詩 111:10)，但以理和三個朋友敬畏神，

神就賜他們智慧、聰明，和知識。這些智慧遠勝過迦勒底人和東方人的智慧。 

a. 文字和學問：迦勒底人的智慧摻雜偶像崇拜和異教習俗，巫術與科學，

知識與迷信混為一談。但是他們學習到迦勒底人的知識和學問，卻不被

異教之風所影響，反而顯出神的全能、良善，與純正的智慧(雅 3:13-18)。 

b. 異象與夢兆：迦勒底人中有術士、用法術、行邪術的，也有觀兆、占卜、

解夢等屬靈的能力。然而但以理所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與他們不同，

他領受的啟示是從獨一真神來的，是別人不知道，也不能明白的奧秘。 

1) 異象：是心靈的眼睛所看見的圖像，不是一般人肉眼所看的。當神

將祂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，人就可以看見異象(珥 2:28; 徒 2:17)。 

2) 夢兆：就是「夢」或「夢景」，又稱「夜間的異象(賽 29:7)」，異象

和夢兆都是神向人啟示祂的心意和作為的管道(民 12:6; 王上 3:5)。 

2. 被王檢驗：尼布甲尼撒的目光遠大，他作王後就積極栽培人才，要訓練他們

成為國家的棟樑，培訓期滿，要帶到王面前，由尼布甲尼撒親自考核(但 5:12)。 

a. 考驗的結果證明四位少年希伯來人比其他巴比倫的哲士、術士更優秀。

他們的身量、容貌，智力和文學造詣方面，都是無人可比的。 

b. 侍立王前：四位少年因著優異的表現，侍立在王前，進到帝國權力核心。 

3. 勝過十倍：「術士」和「用法術的」在巴比倫被視為絕頂聰明的人，他們能以

奇異的法術行超乎尋常的事；但他們卻不能和但以理從神來的智慧相比。 

a. 得勝的聖徒：神的子民在被擄之地，卻不被捆綁；在世界，卻勝過世界。 

1) 術士：這字源於埃及，或譯作「行法術的(出 7:22)」，可藉著法術行

超自然的事，如行法術的巫師。但神的作為卻勝過他們(出 8:16-19)。 

2) 用法術的：意思是占星家，或天文學家，也可用作「驅魔人」。 

b. 特殊的呼召：但以理的智慧聰明勝過眾人，不是只顯示他們高人一等，

而是神要藉著他，把末世奧秘，關乎神的審判和救贖的事啟示出來。 

4. 直到古列：但以理自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，直到波斯王古列，都在朝中為官。

尼布甲尼撒將神的子民擄到巴比倫，70年後，古列王下詔允許以色列人回歸

本地(拉 1:1-11; 代下 36:21-23)，實現神的應許(耶 29:10)。但以理事奉巴比倫

和波斯帝國數朝君王，都身居高位，可能古列的詔令是由他執筆寫下的。 

 

結論 

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，那裡沒有聖殿可以敬拜神，向神獻祭，也沒有祭司講解

律法。在異邦異地，風俗文化截然不同，要持守在神裡面的純正，不是一件容易

的事。然而，在這艱困的環境中，才能表現對神真實的信心與忠誠。神也照祂的

應許，使他們在被擄之地被建立、栽植，讓他們有認識神的心(耶 24:4-7)。後來，

以色列人在被擄之地建立會堂，他們便在任何地方都能敬拜神，在那裡他們培養

敬虔的心，恪遵律法，使長年所犯拜偶像的習慣完全廢除，當日期滿了，神就使

他們歸回本地。神藉著被擄，煉淨祂的子民，使他們得以完全，彰顯神的榮耀。 


